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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进出口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以下简称“晶科”）就晶科根据 2024 年 07 月 26 日或之后签署的购买
协议出售的任何太阳能光伏组件（以下简称“组件”），晶科向组件原始购买者及其继承方和其认可的受让方
（以下简称“客户”）按照本质保条款和条件（以下简称“《有限质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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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限质保 

1.1 定义及表格说明 

实际输出功率 
实际输出功率是指根据 IEC 61215 标准并考虑了测量误差的情况下，以瓦特表示，在质保起始日后任何一
年内的既定时间点在标准测试条件（STC）下测量的组件的功率输出。  ؗ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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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限产品质保 

晶科保证组件及其配套的 DC 连接器及线缆（以下简称“产品”），从质保起始日起至有限产品质保年限届满
前，不出现设计、材料或者工艺上足以影响组件性能的重大缺陷。上述重大缺陷不包括产品的外观变化或正
常磨损。 
 

1.3  有限功率质保 

在质保起始日之后的第一年内，晶科保证组件的衰减率不超过表 1 中适用于该型号组件的首年衰减率; 第
二年至有限功率质保年限届满前的每一年，组件的衰减率不超过表 1 中适用于该型号组件的逐年衰减率。 
 

2. 质保索赔与救济措施 

2.1 质保索赔 

a) 客户应就晶科组件未达到有限产品质保或有限功率质保（统称为“有限质保”）的证明责任，如果客户
认为晶科存在未达到有限质保的情况，客户应及时并在知悉该等情况之日起三十（30）日内通过晶科
售后平台 https://cs.jinkosolar.com 向晶科提供通知，并应列明与索赔相关的以下证据文件或信息： 
1) 索赔人身份证明信息； 
2) 索赔的详细说明； 
3) 受影响组件照片或测试报告等证明材料； 
4) 受影响组件的序列号、产品型号和数量； 
5) 受影响组件的购买证明和质保起始日； 
6) 初始安装地点； 
7) 晶科要求提供的其他补充资料； 
8) 应晶科的要求，提供据称未达到有限质保要求的相关组件。 
 
如客户未按上述方式通知晶科并提供（1）-（8）的相关信息，晶科有权拒绝处理相关索赔，且不承担
任何责任。 

 
b) 晶科将在收到索赔通知和本《有限质保书》规定的全

https://cs.jinkosol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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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使用独立测试实验室的情况下，客户无法证明晶科组件未达到有限质保要求的，客户应在收到通
知后将前述费用全额补偿给晶科。 
 

e) 无论本《有限质保书》中是否有相反规定，针对在本《有限质保书》转让之前晶科已经处理的和/或本
《有限质保书》原受益人已经获得的质保权益，晶科不再就类似根本原因导致的组件未达到有限质保要
求的情形向本《有限质保书》的继承方和其认可的受让方承担重复的质保责任。即，本《有限质保书》
的继承方和晶科认可的受让方的质保利益应不包括本《有限质保书》原受益人已经享有的部分。 

 

2.2 救济 

a) 救济措施 
 
如果组件未达到有限质保要求，晶科有权选择提供以下任一救济措施： 
 
1) 维修有缺陷的组件。在这种情况下，晶科应制定计划并实施组件维修; 或 
2) 更换有缺陷的组件。在这种情况下，新组件的实际输出功率应不低于被更换的原组件的理论最小剩

余保证输出功率 
理论最小剩余保证输出功率 = 标称输出功率 * （1 - （首年衰减率 + 逐年衰减率 * （N-1）） 
注：N，0≤N 年≤有限功率质保年限; 或 

3) 退还有缺陷组件的剩余价值或退还价值差值（理论最小剩余保证输出功率与缺陷组件实际输出功
率之间的差值） 
 
剩余价值 = 当前价格（每瓦价格）* 标称输出功率 *（剩余有限功率质保年限/有限功率质保年

限） 
 
价值差值 = 当前价格（每瓦价格）*（理论最小剩余保证输出功率 – 实际输出功率） 
*当前价格（每瓦价格）由晶科决定 

4) 提供额外的组件，以弥补组件因未达到功率有限质保而产生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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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责任免除 

 
本《有限质保书》受本条中规定的排除条款约束。有限质保不适用于以下任何组件或产品： 
1)  未经晶科事先书面同意或未按照晶科书面指示而擅自更改、维修或改造的组件; 或 
2)  未按照组件生产日公布在 www.jinkosolar.com 网站上的晶科安装手册安装使用的组件;或 
3)  将其购买的组件或其收到的晶科更换的新组件安装后，又将组件移动或重新安装至不同于原安装
地点的其他地点的; 或 
4） 并非由于晶科的原因，在存储、运输、搬运、安装、应用、使用或提供服务过程中有错误使用、滥
用、疏忽或发生意外事故等情况的；或 

5）受电涌、雷电、水灾、火灾、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可抗力的影响，或因战争、篡改、破坏、意外破损
或其他超出晶科控制范围的事件而导致的组件损坏; 或 
6)  装载在可移动的平台上（而不是单轴或双轴的追踪器上）或暴露在海洋环境中的；或 
7)  与腐蚀性物质或与盐水发生直接接触，虫害，或者光伏系统零部件发生故障的；或 
8） 暴露于超过最大系统电压或电涌的; 或 
9） 以侵犯晶科或者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权、商标权等）的方式使用组件的。 
 
若组件（和/或产品，如适用）上显示型号或序列号的标签已

http://www.jinkosol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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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律与争议解决 
任何与本《有限质保书》有关的争议，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有限质保书》的存续、效力、违反或终止等争议，
应根据原始购买者与晶科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法律及争议解决程序来解决。客户请求晶科履行本《有
限质保书》中义务的，晶科可要求客户签署补充协议以使得本条条款对于该客户发生效力，以此作为晶科履
行本《有限质保书》中义务的前提。 
 

6. 合并条款 
本《有限质保书》中的内容是双方对于本《有限质保书》项下所有事宜的全部协议并取代所有先前或同时发
生口头或书面的有关本《有限质保书》中内容的讨论、理解和协议。 
 

7. 条款可分性 
如果《有限质保书》中的一条或几条根据管辖法律无法执行的，双方同意就该等条款友好协商。如果双方无
法就该等条款的替代条款达成一致意见的，则(a) 应从《有限质保书》中删除该等条款； (b) 就《有限质保
书》中的其他条款的解释不应考虑被删除的条款；(c)《有限质保书》的其他条款的可执行性不受影响，并应
当根据原内容执行。 
 

8. 其他 
本《有限质保书》以晶科和客户之间订立的合同为基础和前提，并且应当纳入该合同协议并受其条款的约
束，且双方可能通过合同修订《有限质保书》中的条款。晶科保留在任何时间修订或更新本《有限质保书》
的权利，该等修订或更新无需通知。 
 

如 果 客 户 对 本 《 有 限 质 保 书 》 或 晶 科 提 供 的 产品 或 服 务 有 任 何 疑 虑 或问 题 ， 请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sr.cs1@jinkosolar.com 联系我们的售后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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